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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补充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补充专项说明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经过近几年的项目建设和技术改造，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截止 2013 年末已具备 150 万吨/年聚氯乙烯树脂、110 万吨

/年离子膜烧碱、128 万吨电石、120 万千瓦自备电装机生产能力，随着产能扩大、

产业链的完善，公司产业已从氯碱化工行业涉足到电石行业、电力行业，固定资

产的使用寿命发生显著变化。  

同时，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随着公司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公

司目前所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较之过去质量及性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房

屋建筑物大多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机器设备大多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公司原

来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一定程度上已不能真实反映房屋建筑物和

机器设备的实际使用状况。根据公司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同时通过对比同行业

其他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为真实反映固定资产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的期间及每

期实际的资产消耗，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经 2013 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公司决定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将电石行业、电力行业的折旧年限和部分氯碱化工行业的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进行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前后比较表 

资产类别 调整前折旧年限（年） 调整后折旧年限（年） 

房屋及建筑物 20 20-40 

机器设备 5－10 10-30 

其中：电力行业  20-30 

电子设备 8－10 8－10 

运输工具 8－10 8－10 

其他 8－10 8－10 

2、折旧年限调整后，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率不变，净残值率为 5%。 

3、本次调整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三）具体的会计处理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四）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对公司的业务范围无影响，对公司 2013 年

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影响。 

2014 年 1 月 12 日，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预计将减少计提 2014 年度折旧额 4.2 亿元左右，假设上述折旧额全部结转

当期损益，且不考虑公司在 2014 年度增减变动的固定资产，在扣除企业所得税

的影响后，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4 年度的净利润 3.4 亿元左右，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4 年末所有者权益 3.4 亿元左右。 

经复核上述会计估计变更，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实际减少 2014 年度

折旧计提额 7.08 亿元，较原预计减少额 4.19 亿元增加 2.89 亿元，其中 2014 年

度新增固定资产增加占比 2.23%，调整折旧年限的机器设备范围少计增加占比

78.04%，部分机器设备原预计使用年限少计增加占比 18.37%，其他影响占比

1.36%。 

假设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减少折旧金额 7.08 亿元全部结转当期损益，扣

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增加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67 亿元，

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014 年末所有者权益 6.67 亿元。 



（五）关于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补充专项说明的批准  

公司上述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决议批

准，并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关于此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补充专项说明已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决议批准，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14年度会计估计变更补充事项进行了核查，公

司会计估计变更补充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

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公司会计估计变更补充

事项。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补充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的补充专项说明。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五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度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补充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5]65010002 号）。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补充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

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